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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非物质文化遗

产主要依靠传承人得以世代相传，加强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。因此，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充

分发挥有关部门、申请人所在单位、项目保护单位、专家学

者以及各行业协会的作用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认真组织申报、

审核、评选和推荐，确保推荐申报人的代表性。

（二）履行告知义务。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传承义务。

在申报工作中，代表性传承人所享有的权利、承担的责任应

详细告知申请人或被推荐人。

（三）严格审核，确保申报材料质量。各乡镇场、街道

文化服务中心和农场文化和旅游部门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

确保真实、准确。凡不符合申报条件、材料不符合要求、推

荐意见未针对技艺水平进行分析评价的，不进入评审程序。

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，一律取消申报资格。

六、申报时间及联系方式

申报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（如寄邮件以当

地邮戳为准）

受理单位：普宁市文化馆（普宁市非遗保护中心）

联系电话：许英伟 0663-2253949

地址：普宁市流沙西街道赵厝寮路中段文化艺术中心内

邮编：515300

凡不符合申报条件、申报要求，申报材料不全或超出时

限申报的，概不受理。




